
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辦理「講座教授」標準作業程序 

項 聘任 目 講座教授 編號 8 

 一. 

法 

令  

依 

據 

(一)國立中興大學延攬、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準則 

(二)國立中興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

(三)國立中興大學講座教授待遇審議要點 
 

 二. 

作  

業  

流  

程 

 

依行政程序送所屬學院 

1. 轉知各院 
2. 頒贈講座教授聘書 
3. 按月造冊核發獎助金 

函請系、所、室、中心

提送或推薦符合條件者 

校長核定 

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 
 

人事室(檢視是否依
規定表件填寫) 
 

教務處(查核授課課程) 
研發處 
會計室 

N 

Y 

會議紀錄簽核後，將會議紀錄及
獲聘人員名單公佈在人事室網
站榮譽榜 
 



 三. 

控 

制 

重 

點 

及 

作  

業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（一）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及著作目錄、重要論著、發表

論文之績效(例如論文被引用數等)、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

關證明文件。 

（二）講座遴聘委員會每年至少應召開一次，遴聘講座教授及審查績

效。講座教授應於每年 4 月 15 日前繳交績效報告（領有國科會

補助者繳交「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執行績

效報告自評表」，餘應繳交「國立中興大學講座教授書面/績效報

告表」），聘期未滿半年者，得於下一年度繳交，並於獎勵期滿前

二個月，應繳交書面報告至審議委員會，委員會應評估講座教授

之成果及績效，如評定績效不佳者，下一期不得申請。 

（三）開會時審查委員均應親自出席，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

會，決議方式如下： 

1.依本校「專任講座教授評審標準暨評審表」逐案評分。 

2.總分達 85 分以上者為同意票。 

3.同意票達本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通過。 

4.待遇部分，採逐案討論，由委員個別於待遇建議表上勾選額

度，再將委員建議結果統計，由勾選待遇高者向低者累計至

達出席表決委員人數半數以上之額度為待遇核發標準。 

（四）每學年簽請校長續聘或重新組成講座教授遴聘委員會，委員會置

委員至多十七人，由副校長一人，各學院符合校教評會委員候選

資格之傑出學者一人，校外傑出學者由各學院各推薦二人送校長

圈選校外委員六至八人組成，以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。 

（五）資料不齊全，通知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，逕予退件。 
 

 四. 

作 

業 

表 

件 

(一)國立中興大學講座教授申請表及附件 

(二)國立中興大學講座教授書面/績效報告表 

(三)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執行績效報告自評表 

 五. 

備 

註 

 

 
 
 
 
 
 

國立中興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


      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處（室）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講座教授      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自行檢查情形 
檢查重點 

符合 未符合 
檢查情形說明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

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 

  

 

二、審核被推薦人選資料，應檢視其所附之學

經歷及著作目錄、重要論著、發表論文之

績效、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證明

文件。 

  

 

三、講座遴聘委員會每年至少應召開一次，遴

聘講座教授及審查績效。講座教授應於每

年 4 月 15 日前繳交績效報告（參閱上開

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第 2點），聘期

未滿半年者，得於下一年度繳交，並於獎

勵期滿前二個月，應繳交書面報告至審議

委員會，委員會應評估講座教授之成果及

績效，如評定績效不佳者，下一期不得申

請。 

  

 

四、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並依相

關規定（參閱上開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

項第 3點）進行決議。 
  

 

五、每學年簽請校長續聘或重新組成講座教授

遴聘委員會，委員會置委員至多十七人，

由副校長一人，各學院符合校教評會委員

候選資格之傑出學者一人，校外傑出學者

由各學院各推薦二人送校長圈選校外委員

六至八人組成，以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。 

  

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

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 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



 


